一、用户需求书

（一）技术要求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1.外观与工艺：表面加工及光泽色调均匀，外形应圆整，无伤痕、锋棱、毛刺、划痕等缺陷。

▲2.额定转速≥1200r/min ，允差不大于±10%。

3.输出扭矩≥0.8N·m；转轴与穿刺针的夹持力≥1N，连接牢固，装卸便捷。

▲4.穿刺时间＜10s。

5.空载运行5min，设备表面温度不超过50℃。

6.充电状态下设备应无法运行，具备过充保护功能。

7.径向圆跳动≤0.1mm。

8.轴向移动≤0.5mm。

▲9.具有三个或以上不同型号的针头，可用于不同人群（包含成人及儿童等），确保针头无菌。
10.密封锂电池，免充电，电源不使用可保证≥10年电量不外流，电量输出稳定。

11.具有电量提示功能。

12.一次性穿刺针留置时间：24小时-48小时。

13.穿刺孔径与穿刺大小一致，不产生其他骨骼裂痕。

▲14.配置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单位)

备注

1

骨髓输液通路用钻

1台

2

一次性使用穿刺针套件(规格：45mm，25mm，15mm)

各2套
套件包含：穿刺针、延长管、腕带、利器回收器。

3

说明书

1本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其响应性评审加重扣分，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二）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设备的供货、安装与调试，并完成对使用单位相关人员的操作与使用培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标的提供的地点
	惠州仲恺高新区人民医院（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货到安装并完成最终验收确认，且提供全额发票后，以转账支付的形式两年内付清。

	验收要求
	(1)合同设备安装完成后，验收应在双方共同参加下依据国家有关标准、招标文件供货要求事项、投标文件、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时请带齐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合同复印件、收货单、安装单、加盖公章的产品注册证（如有）各一份。 

(2)验收标准以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验收时如发现中标供应商在投标时存在虚假指标响应情况，采购人将取消合同并依法追究中标供应商的责任，中标供应商应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 

(3)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设备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和中标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如果合同设备运输和安装调试过程中因事故造成货物短缺、损坏，中标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换货，以保证合同设备安装调试的成功完成。换货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国内产品或合资厂的产品必须具备出厂合格证。 

(6)按法定要求进行计量检定的设备，《计量检定证》安装时由中标供应商负责办理，以后每年由使用单位自己负责办理。 

(7)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清单所列设备，能确保验收和检测通过，满足采购人正常使用。

	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本项目按总价报价，总价报价不能超过项目最高限价。 

(2)投标报价应当包括包装费、人工费、材料费、运输装卸费、安装调试费、利润、培训费、税金以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完成本采购项目要求的一切费用。所采购的医疗设备应免费提供接口以实现与医院院内信息系统的对接。

(3)为保证项目质量，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在评标委员会提出澄清要求后30分钟内提供相关书面说明及相应的证明材料。相应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管理费和利润分析、现场管理成本分析、税金分析、承包期内物价涨落风险分析、降低成本的合理措施及在2022年01月01日以来，配置清单优于或等于本项目的同类型项目中应用过的经验案例、提供合同、结算清单等）；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设备质量标准和包装、交货、安装、调试
	(1)质量标准：中标供应商应保证合同设备（含配件、工具等）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国家标准、规范及采购文件的要求。 

(2)包装：设备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锈、防潮、防雨、防腐及防碰撞的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交货：中标供应商负责现场货物的保管，直至安装、验收完毕，货物的所有权至产品验收后由中标供应商转移至采购人。 

(4)中标设备的安装调试： ①中标供应商负责合同项下设备的运输、安装及调试，一切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②中标供应商安装时必须对各安装场地内的其它设备、设施有良好保护措施。

	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期（简称“质保期”）为五年或以上，含一切原因引起的故障（人为因素引起故障除外）。质保期自设备最终验收合格并正式投入使用之日起算，质保期内中标供应商对所供货物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包维护保养，期满后可同时提供终身(免费/有偿)维修保养服务。 

(2)服务要求： ①保修期内因设备本身造成的各种故障提供免费技术服务和维修。 ②保修期内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检查，如发生故障及时解决。 ③提供7X24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即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④在设备整个使用期内应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在接到采购人维修要求后30分钟内做出回应，并在1小时内派人员到达采购人现场实施维修并排除故障。 

(3)设备安装、操作培训要求： ①在设备安装和调试完成后，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培训服务，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对采购人科室使用设备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一周培训，并保证两名以上操作人员熟练掌握操作技术为止。 ②中标供应商需制定详细的培训内容和培训计划。

	其他要求
	产品安装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必须将每项整套资料包括操作手册、说明书等交给采购人。


二、初步审查标准

	序号
	评审内容
	响应供应商A
	响应供应商B
	响应供应商C

	1
	响应供应商资质是否符合比选公告的要求
	
	
	

	2
	资格证明文件是否齐全
	
	
	

	3
	比选有效期是否满足投标函的要求
	
	
	

	4
	响应文件符合“用户需求书”的式样和签署要求
	
	
	

	5
	技术内容无偏离“用户需求书”的★技术要求
	
	
	

	6
	商务内容无偏离“用户需求书”的★商务要求
	
	
	

	7
	投标报价是固定唯一价且无超出财政预算
	
	
	

	8
	响应文件实质性响应比选公告要求，且无经评委认定为无效标的内容和条款
	
	
	

	结论
	
	
	


三、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56分

商务部分14分

报价得分30分

	技术部分
	技术参数响应（36分）
	(1)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标准与要求”，标注“▲”项（4项，含配置清单）参数符合或优于招标要求的得16分，每负偏离一项“▲”条款的，扣4分，扣完该项分数为止。（提供以下相关证明材料之一：a.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盖章确认的产品详细配置响应表；或 b.原厂商官方网站的技术白皮书打印稿加盖原厂商或投标人公章确认，同时注明材料来源于官方网站的网址；或c.原厂商的中文说明书或彩页，同时加盖原厂商或投标人公章确认，或d.原厂商提供光盘介质的中文说明材料，打印该文件且加盖原厂商或投标人公章确认。或e.检测报告,加盖原厂商或投标人公章确认。技术参数有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需同时提供，否则视为不响应该条款。）

(2)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标准与要求”，一般技术参数符合或优于招标要求的得20分，每负偏离一项非“▲”条款（10项）的，扣2分，扣完该项分数为止。说明：①投标人应在《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中按表格要求如实填写响应/偏离情况。

	
	安装、技术培训、应急方案（10分）
	评标委员会对响应供应商的安装、技术培训、应急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①安装调试计划、人员安排科学合理，设备运行测试、技术培训、应急方案详细完善，可操作性强，完全满足并优于项目需求的，得10分； 

②安装调试计划、人员安排科学性、合理性较好，设备运行测试、技术培训、应急方案较好，可操作性较强，基本满足项目需求的，得6分； 

③安装调试计划、人员安排科学性、合理性差，设备运行测试、技术培训、应急方案差，可操作性差，部分满足项目需求的，得2分。 

④无提供安装、技术培训、应急方案不得分。

	
	质量保证措施（10分）
	评标委员会对响应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措施进行综合评审： 

①过程控制措施、设备运输过程质量保证方案及设备质量保证承诺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强，完全满足并优于项目需求的，得10分； 

②过程控制措施、设备运输过程质量保证方案及设备质量保证承诺方案科学性、合理性较好，可行性较强，基本满足项目需求的，得6分； 

③过程控制措施、设备运输过程质量保证方案及设备质量保证承诺方案科学性、合理性差，可行性差，没有相关质量保证承诺，部分满足项目需求的，得2分。 

④无提供质量保证措施不得分。

	商务部分
	同类项目业绩（4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2023年01月01日至今同类项目业绩进行评分，提供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可以复印合同的关键页面，有具体的合同签订日期），每提供一份业绩得1分，满分4分，无提供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10分）
	评标委员会对响应供应商的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配件供应保证、维修服务技术支持、保修承诺、维护保养方案、服务便利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①配件供应保证、保修承诺科学合理，维修服务技术支持、维护保养方案详细，可行性强，服务机构能为采购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完全满足并优于项目需求的，得10分；

②配件供应保证、保修承诺科学性、合理性较好，维修服务技术支持、维护保养方案较好，可行性较强，服务机构能为采购人提供较便捷服务，基本满足项目需求的，得6分；

③配件供应保证、保修承诺科学性、合理性差，维修服务技术支持、维护保养方案差，可行性差，服务机构为采购人提供服务差，部分满足项目需求的，得2分。 

④无提供售后服务方案不得分。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3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


备注：（一）响应供应商应按照本公告附件一格式与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壹式叁份（壹正贰副），密封提交。（投标文件每页盖章以及骑缝章，副本可用正本复印件加盖骑缝章，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二）政府采购政策落实：
1.节能、环保要求

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将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

2.对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给予价格扣除

依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和《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凡符合要求的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按照以下比例给予相应的价格扣除：（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为小、微企业）。

	评审因素
	适用情形
	扣除比例
	评审标准

	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货物由小微企业制造
	10%
	货物由小微企业制造，即货物由小微企业生产且使用该小微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时，给予价格扣除C1，即：评标价=投标报价×（1-C1）；监狱企业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同等价格扣除，当企业属性重复时，不重复价格扣除。

	节能、环保产品
	——
	1%
	对获得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给予1%的价格调整，具体扣除比例根据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在采购项目中的重要性、所占比重等因素确定。


注：（1）上述评标价仅用于计算价格评分，成交金额以实际投标（响应）价为准。 

（2）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小微 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